
信息填报要求及说明
请生产企业按照云南省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围非中选药品信息申报及价格调整公告和申报系统内相关要求完整准确填报、上传信息。漏填误填、漏报误报所致后果由企业自行承担。
注意事项：（1）、后缀名（.pdf）  

（2）、单个文件不得大于10M   

（3）、同一处文件上传数量不得超过1个

（4）、附件上传要求字迹清晰，公章务必清晰可辨，否则视为无效的证明材料。
一、企业信息
	序号
	材料名称
	具体要求

	1
	企业基本情况
	内容详见申报系统，根据上传相关材料准确填写。

	2
	服务承诺函
	格式见附件4，原件扫描上传。

	3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格式见附件2，原件扫描上传。

	4
	企业营业执照
	生产经营范围与所申报品种一致，且在有效期内。若有更名情况应提供相关证明或说明。复印件（加盖鲜章）或原件扫描上传。

	5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许可证
	生产企业上传生产许可证，代理企业上传经营许可证。药监局颁发的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范围与所申报品种一致，且在有效期内。复印件（加盖鲜章）或原件扫描上传。

	6
	生产企业授权委托书（进口生产企业出具给国内总代理商的授权书）
	进口药品国内总代理需上传。格式自拟，外文原件资料需提交经公证部门公证中文翻译文本。复印件（加盖鲜章）或原件扫描上传。

	7
	GMP认证证书
	生产企业上传。证书被授予人应与所报药品的实际生产企业一致，其药品剂型应在认证范围内。企业申报药品涉及多张GMP认证证书的，须同时上传。复印件（加盖鲜章）或原件扫描上传。

	8
	GSP认证证书
	代理企业上传。复印件（加盖鲜章）或原件扫描上传。


二、产品信息
	序号
	材料名称
	具体要求

	1
	申报产品基本情况
	内容详见申报系统，根据上传相关材料准确填写。提示：其中，包装数量信息填写时，“包装数量”应为“包装单位”内包含的按“最小制剂单位”计算的制剂数量。YPID信息填写时，提供国家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网址：http://cdsip.nhc.gov.cn/）相应截图加盖鲜章扫描上传。

	2
	生产批件、进口药品注册证和港澳台药品注册证（医药产品注册证）
	药品名称、剂型、规格与参加招标采购的药品一致，且在效期内。复印件（加盖鲜章）或原件扫描上传。

	3
	药品说明书
	说明书应体现药品批准文号及生产厂家。说明书全文须可见。复印件（加盖鲜章）或原件扫描上传。

	4
	药品质量标准
	提供投标产品现行的国家注册标准、内控质量标准、国家标准等文件复印件，复印件（加盖鲜章）或原件扫描上传。提示：质量标准为药典标准时，质量标准编号可填国家药典XX年版。

	5
	申报条件
	除云南省在网交易的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外，其他申报类别均需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鲜章）或原件扫描上传。

	6
	全国省级集中采购平台最低实际采购价
	按最小制剂单位价申报，并提供省级平台交易记录证明截图加盖鲜章扫描上传。

	7
	国家集中采购中选价格
	按最小制剂单位价申报，并提供联盟地区药品集中采购中选结果证明截图加盖鲜章扫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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